
- 1 -

《关于调整我省失业保险费率及浮动费率
实施办法的通知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分析

一是现行政策文件即将到期，需要制定新的政策。我省

现行失业保险费率及浮动费率政策为《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

率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5〕8号）和《关于阶段性调整

我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施办法的通知》(粤人社规〔2019〕

28号），该两项政策 2020年底到期后均根据国家关于延续

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的规定延长文件实施期

限，目前有效期至 2023年 4月 30日，需要出台新的费率及

浮动费率政策。

二是我省失业保险基金实现了省级统筹，按照统一政策

的要求需统筹制定全省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。2022年 7月 1

日，我省失业保险基金实现了省级统筹，全省从 21 个统筹

区变为 1个统筹区，基金共济能力进一步增强，但目前我省

关于失业保险费率和浮动费率的政策还未完全统一，从省级

统筹统一政策的角度考虑应当尽快统一政策。且基金省级统

筹为调整费率政策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机制

创造了良好条件，此时制定全省统一的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

恰逢其时。

三是从为企业减负和构建公平合理的参保费用分担比

例考虑，也需调整我省失业保险费率政策。2016年，《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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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policy/84029.html


- 2 -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36号）规定“从 2016年 5月 1日起，

失业保险总费率在 2015 年已降低 1 个百分点基础上可以阶

段性降至 1％—1.5％，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 0.5％”，该文印

发后，全国各省都相应调整失业保险费率为 1%，从全国各

省份失业保险用人单位费率和职工个人费率构成情况来看，

天津、内蒙古等 18省实施 0.5%、0.5%组合，四川省实施 0.6、

0.4%组合，河北、山西等 11省实施 0.7%、0.3%组合，仅我

省与北京市实施 0.8%、0.2%的组合（2015年，粤人社规〔2015〕

8号文规定“从 2016 年 3月 1 日起，全省失业保险费率暂由

现行规定的 2%降至 1%，其中用人单位费率降至 0.8%，个

人费率降至 0.2%”）。结合制度设计初期失业保险费率用人

单位 2%、个人 1%的比例构成及现行养老保险用人单位 16%、

个人 8%的比例构成（用人单位、个人比均为 2:1）来看，我

省现行失业保险费率用人单位与个人比为 4：1，用人单位社

保成本较大。因此，从为企业减负及合理确定用人单位和职

工个人参保费用分担比例来看，需要调整我省费率政策。

四是统筹考虑基金平稳运行和为企业减负，亟需重新明

确实施浮动费率的条件、浮动力度等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浮

动费率机制。为鼓励用人单位不裁员、少裁员、稳定就业岗

位，2013 年，经请示省政府同意，粤人社发〔2013〕13 号

文规定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，有条件的地市（基金备

付期 2年以上）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，可对一定时

期内不减员或者少减员的用人单位分 0.6、0.8、1 三档缴费

系数实施浮动。2019年，受中美经贸斗争影响，为进一步减

轻企业负担、鼓励用人单位稳定就业岗位，粤人社规〔2019〕
28号文将系数调整为 0.4、0.6、1三档，并明确凡 2018年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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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大于上年度基金支出 2倍的统筹地区，

实施浮动费率制度不受年度基金收支赤字的限制。但随着近

几年失业保险促进就业、预防失业政策特别是 2022 年失业

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系列纾困举措的落地，基金备付期

比之前减小。此次在综合前期浮动费率政策实施经验，充分

考虑减轻企业负担和基金平稳运行等因素的基础上，结合省

级统筹和基金备付期实际来重新明确实施浮动费率的条件、

浮动力度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浮动费率机制十分必要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根据《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》第九条及

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东部 7 省（市）扩大

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2〕32号）要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费率动态调整机制相

关规定，在总结我省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浮动费

率政策经验、借鉴其他省份做法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关于调

整我省失业保险费率及浮动费率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

称通知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政策。明确在国家延续实施阶

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为 1%政策期间，我省用人单位费率

调整为 0.7%、个人费率调整为 0.3%。

（二）完善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实施办法。

1．延续粤人社规〔2019〕28 号文相关规定。一是延续

了用人单位实际费率计算办法，即用人单位实际费率为用人

单位费率与缴费系数之积。二是延续了关于三档缴费系数的

执行办法，即“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小于等于

所在地市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 60%的，执行第一档缴

http://law.51labour.com/lawshow-9504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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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系数；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超过所在地市

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 60%但小于等于 140%的，执行

第二档缴费系数；用人单位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超过

所在地市前五年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 140%的，执行第三档

缴费系数”。三是延续了“用人单位在所在地市参加失业保险

不满五年的，缴费系数按第二档执行”的规定。四是延续了关

于“平均失业保险申领率”“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”“年平

均参保人数”的定义。

2．结合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明确了三档缴费系数的数

值。一是根据人社部指导口径明确了“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”

计算公式。二是根据我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后，基金共

济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实际，结合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明确了

三档缴费系数的数值：当我省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大于等于

24个月时，第一档缴费系数按 0.4计算，第二档缴费系数按

0.6 计算，第三档缴费系数按 1 计算；当我省失业保险基金

备付期超过 12个月但不足 24个月时，第一档缴费系数按 0.6

计算，第二档缴费系数按 0.8 计算，第三档缴费系数按 1计

算；当我省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小于等于 12 个月时，三档

缴费系数均按 1计算，即不实施浮动费率。

（三）其他内容

主要是对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

及各级经办机构提出要求，并明确《通知》实施日期及期限。


